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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各機關對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 

總結意見與建議初步回應會議 

民間團體代表發言單 

(請以正楷書寫，以利辨識) 

會議場次       104 年  6 月   22 日  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22  點 

姓名     王之瑋                             

服務單位 台灣全國媽媽護家護兒聯盟 

職稱 執行秘書 

 建議內容： 

針對教育部性平教材的監督和檢視機制，以及性別平等課綱制定過程提出質

疑，各大出版社編寫的普通高中一上公民與社會課本內容非常離譜． 

1. 性別平等教育課綱及課本內容之產出（包括制定及審查）應該透明，同時家長要參

與課綱及課本之審查．此乃根據：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26 條：「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的種類，有優先選擇的

權利。」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

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 13 條：「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

子女選擇符合國家所規定或認可最低教育標準之非公立學校，及確保子女接受符合

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兒童權利公約第 18 條：「締約國應盡其最大努力，確保父母雙方對兒童的養育和發

展負有共同責任的原則得到確認。父母、或視具體情況而定的法定監護人對兒童的

養育和發展負有首要責任。兒童的最大利益將是他們主要關心的事。」 

國內法：基本教育法第八條，性別平等教育法．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

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2. 針對課綱的部分，有關＂教育部制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

『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議題，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這項詮釋應該重

新審議，『同志教育』應該是包含在『情感教育』以及『性教育』之內，而非並列．

而 CEDAW 公約從頭到尾談的都是女男兩性，為何到了台灣，性傾向突然躍昇與兩

性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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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通高中公民與社會高一課本離譜內容 

三民、南一、龍騰、全華、康熹、翰林 6 種版本，全部都出現：「異性戀霸權」、「恐

同症」用語，樹立性別對立而非性別友善更不要說建立性別平和睦共處的國家社會

教育理應秉持正向教導，培育社會正面人才為目的，性別平等教育應以建立性別友

善台灣（環境）為宗旨，對易煽動、挑釁、對立，及造成誤會之仇恨言語應立刻刪

除，我們不能接受我們的孩子讀這樣的教材，政府更沒有權力強迫我們的孩子接受

這樣的教材內容． 

 

I. 三民版高一公民與社會

解釋異性戀霸權，『指將

愛情、婚姻，性與生育加

以結合，使異性戀成為主

流，而非異性戀則遭致歧

視和迫害』，異性戀之所

以成為主流，不是因為異

性戀者運用了甚麼政治

手段形成了主流，愛情、

性與生育甚至到婚姻從

來就不是分開的，這是一

種自然律，不需要用人工

的方式加以結合，你就是想分也分不開，所以異性戀從古至今有人類以來，會成

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主流，不只是因為是多數，更是因為繁衍下一代之必然的

自然律，是自然天成的世代主流，也因此發展出符合人類生生不息的各種制度，

婚姻制度也是因此制定的，非運用“霸權”不當取得的． 

至於非異性戀遭致歧視或迫害，人類文明是不斷在進步的，人訂的制度或法規總

不一定是完善的也需要因時制宜，民主時代大家都可表達意見，但用抹黑不實的

手段洗腦未成年的孩子，把惡鬥的文化放進教材裡，是在迫害我們的下一代．至

於恐同症，紐約時報稱讚台灣是同性戀的燈塔，表示我們國家對於同性戀者的整

體態度是友善是接納的，從教育的觀點而論，對於那些確實存在或害怕或歧視進

而迫害同性戀者的行為，應予以糾正，並同時教導孩子認識異性戀者同性戀者屬

於不同性傾向者，都當彼此尊重接納和睦相處． 

 

II. 三民、南一、龍騰三家出版社的高一公民課本「人己關係與分際」單元裡都出現

了「性別光譜」概念，此概念是由曾經自毀生殖器、多 P 雜交的「性被虐狂」美

國人「金賽」所發明的意識形態，完全違背醫學、生理、心理學對於性別的研究。

今年 8 月份過後新學期，教育部將啟用新版高一公民課本，課本中除了仇恨字眼

「異性戀霸權」、「恐同症」，更有性變態者金賽的「性別光譜」。金賽主導的性教

育，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並非科學定理；《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哈福特最近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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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文章批判金賽的性研究報告「騙很大」，因為他的樣本大多為監獄性罪犯或是

流連同性戀酒吧的人，缺乏代表性。如今美國的性氾濫道德淪喪，都與金賽的性

學說有很大的關係。 

兒童與青少年時期是一個性別概念塑形的階段，孩子們都還在摸索中，若有錯誤

的引導，將導致成年後不僅對於性有錯誤的觀念還會影響他一生的幸福。請問，

一個孩子一生的好與壞由誰來承擔和負責？教育部？行政院長？總統？還是學

者專家？學校老師？教育部敢審核通過這樣的教材內容，意思是你們能負責到底

嗎？ 

III. 自從性別平等教育實施以來，其實已經發生太多讓家長看不下去的事情，若這樣

的教材仍執意不予修改，將失去教育下一代性別平等的真義．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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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單繳交方式： 

1. 會前 1 日先行提供發言單之列席團體代表可於相關點次之討論中優先發言。請寄至

kate26@ey.gov.tw，郵件標題請註明[發言單]，或傳真至(02)2356-8733。 

2. 會中發言後將發言要點書寫於發言單交予工作人員。 

3. 會後 2 日內 e-mail 至 kate26@ey.gov.tw，郵件標題請註明[發言單] ，或傳真至

(02)2356-8733。 

 


